
证券代码：000902 证券简称：新洋丰 编号：2026-024

债券代码：127031 债券简称：洋丰转债

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新洋丰”）于 2026 年 4 月

24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》，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、《公开发行证

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等相关规定和要求，

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。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概述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、《公开发

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的相关规定，

公司经核查发现 2018-2020 年度财务报告中部分贸易业务收入确认依据不充分。为了客

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基于谨慎性原则，公司决定对 2018 年度、

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期间相关业务的收入不予确认，对相关差错事项进行更正。

二、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财务报表的影响

（一）对 2018 年-2020 年度财务报表项目的主要影响内容

1.2018 年度

单位：元

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

营业收入 10,030,621,687.25 -152,847,415.96 9,877,774,271.29

营业成本 8,089,023,564.67 -152,083,094.08 7,936,940,470.59

未分配利润 3,941,497,793.84 -764,321.88 3,940,733,471.96

资本公积 533,628,453.47 764,321.88 534,392,775.35



2.2019 年度

单位：元

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

营业收入 9,327,498,430.06 -111,082,097.76 9,216,416,332.30

营业成本 7,585,185,300.12 -110,572,628.01 7,474,612,672.11

未分配利润 4,301,323,763.83 -1,273,791.63 4,300,049,972.20

资本公积 448,725,384.42 1,273,791.63 449,999,176.05

3.2020 年度

单位：元

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

营业收入 10,068,533,177.44 -14,793,943.60 10,053,739,233.84

营业成本 8,255,978,643.90 -15,982,574.11 8,239,996,069.79

未分配利润 4,960,697,801.83 -85,161.12 4,960,612,640.71

资本公积 600,335,752.39 85,161.12 600,420,913.51

注：上述数据为本次更正对各年度财务报表核心项目的影响，具体调整明细详见公

司财务报表附注。

（二）对 2021-2024 年度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内容

本次差错更正为追溯调整，将影响 2021 年期初所有者权益项目，并延续影响

2021-2024 年度资产负债表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：

资本公积：累计调增 85,161.12 元；

未分配利润：累计调减 85,161.12 元。

上述调整不影响公司各期净利润，仅对所有者权益内部结构产生影响，不会导致公

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 。

三、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

我们认为，新洋丰编制的专项说明，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

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

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—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等相关规定。

四、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及意见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》，认为：公司



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

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等相

关规定和要求，更正后的信息能够更加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同意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

的处理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
五、董事会审议情况及意见

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前期

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》。董事会认为：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

号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等相关规定，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

能够更加客观、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，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

量。因此，董事会同意本次关于会计差错更正事项。

六、其他说明

公司将认真吸取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教训，在今后的工作中公司将进一步提高

业务能力，对关键事项采取更谨慎的判定。公司对此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给投资者

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。

七、备查文件

（一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；

（二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；

（三）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关于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期差错

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28 日


